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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名特优商品》版权使用许可合同

甲方：中商企名优特（北京）认证中心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10105MA006E5D6Y
注册地址：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北路158号1幢六层614号
法定代表人：陈树峰
联系方式：13810130055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注册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

兹有版权所属单位（甲方）中商企名优特（北京）认证中心，现将以下版权授权给（乙方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使用。
一、甲方版权信息：
1.版权作品名称：中国名特优商品
2.作品类别：美术
3.创作完成日期：2023 年 03 月 20 日
4.首次发表 / 出版 / 制作日期：未发表
5.版权登记证号：渝作登字 - 2024-F-00570579
6.登记机构：重庆市版权局
7.监制单位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版权局
8.登记日期：2024 年 11 月 08 日
9.著作权人（版权所属单位）：中商企名优特（北京）认证中心
（具体信息见附件 1《作品登记证书》）
二、甲方授权乙方商品及标志信息：
1.授权关联商品：甲方仅授权乙方在生产销售的“            ”产品使用（非该商品类别不得使用授权版权及标志）
2.授权许可标志编号：              
3.证书编号：               
4.授权标志使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.授权标志使用范围：                
6.授权企业生产规模：                
（对应附件 2《标志授权许可使用证书》附件 3《标志授权许可证书（副本）》
三、甲方授权版权使用范围：本合同项下甲方对乙方的版权授权为普通许可。乙方有权在甲方授权关联商品的商业活动中，在其运营的电商平台页面、产品包装、宣传海报、广告视频、促销活动等商业活动中，以甲方核准的规范样式使用上述授权版权及相关权益，具体授权包括复制权、发行权、信息网络传播权，不包含改编权、汇编权、表演权、广播权及其他未明确列举的权利）。
四、版权授权许可使用期限：20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20   年   月  日止,共计    年。
五、费用支付：乙方一次性交纳产品评价、授权许可、证书工本、宣传推广等综合服务费        元人民币。收到款项后，甲方将乙方的授权许可使用版权（标志）的相关信息进行官网公示。查询网址：www.cfhqs.org.cn
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唯一指定收款单位
户    名：中商企名优特（北京）认证中心；
信用代码：91110105MA006E5D6Y；
开 户 行：中国建设银行北京汇鸿家园支行；
账    号：11050172860000000296
五、乙方不得任意改变甲方登记版权的文字，图形或者其组合，并不得超地域、超规模、超商品类别等超范围使用甲方授权版权及标志的版权。乙方违反本条约定的，甲方有权责令乙方在规定的时间内整改，整改费用由乙方承担；若整改后仍不符合约定或逾期未整改的，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，乙方已支付的使用费不予退还，同时甲方保留追究乙方其他侵权责任的权利。若因乙方违规使用导致甲方版权及授权标志声誉受损（如被监管部门处罚、消费者投诉等），乙方还应向甲方赔偿由此次产生的全部损失。
六、未经甲方授权，乙方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将甲方版权许可第三方使用。乙方违反本条约定的，甲方有权立即解除合同，乙方已支付的使用费不予退还，且乙方应立即责令第三方停止侵权行为，如果第三方拒绝停止侵权，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通过诉讼、仲裁等方式维权。
七、许可乙方在“          ”产品包装、宣传资料上使用说明文字，但不得超出《版权作品登记证书》以及《标志授权许可使用证书》上显示的核心信息。
八、乙方使用授权版权期间，如因乙方使用方式不当或超范围使用导致任何第三方索赔、诉讼的，由乙方自行承担全部责任，并确保甲方免于承担任何责任；如甲方因此被追责，甲方有权向乙方全额追偿。
九、如乙方违反以上条款规定，已支付的使用费不予退还，并且应向甲方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失（包括但不限于直接损失、间接损失、商誉损失、诉讼费、律师费、公证费、差旅费、鉴定费、诉讼费等）。
十、因本合同引起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争议，双方应首先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任何一方均有权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十一、授权期限届满或合同解除后，乙方应立即停止使用甲方授权的版权，进行复审，复审通过后可以继续使用甲方版权。否则视乙方为侵权，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按本合同标的5%，每日支付侵权使用费，直至停止侵权为止。
十二、乙方承诺并保证：具备“              ”产品生产销售的合法资质（包括但不限于食品生产许可证、食品经营许可证、某区域内电商经营资质等），并向甲方提供资质文件复印件；使用授权版权及标志的“              ”产品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，不用于虚假宣传、违法活动；年度生产授权的“              ”产品对应的数量不超过      只（个或件），若预计超规模，需提前30日书面申请甲方变更授权；若自身资质、生产规模、经营地域发生变更，须在3个自然日内书面通知甲方。
十三、本版权使用许可合同一式二份，甲乙双方，各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合同附件是本合同的有效组成部分，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附件1：《作品登记证书》（渝作登字 - 2024-F-00570579）
附件2：《标志授权许可使用证书》
附件3：《 标志授权许可证书（副本）》
	甲方：中商企名优特（北京） 
认证中心
电话：
	乙方：

电话：

	法定（或授权）代表人：


	法定（或授权）代表人：

	日期： 
	日期：
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地址：北京市丰台区西四环南路35号中都科技大厦803  电话：010-63946285  E-mail：zsqmyt@126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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